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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问责制度 

 

第一条 总则 

为进一步界定职责、规范行为、严肃纪律、按照奖优、治庸、罚劣的原则，

对公司人员在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度资金运作管理、用人决策、安全生产管

理等方面，把问责与效能提高、审计监督结合起来，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实行

程序化管理，努力建设责任班子，减少和避免因决策失误给企业和股东造成重大

损失或对职工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害。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规定，特制

订本项问责制度。 

第二条 问责对象 

本制度是指对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在所管辖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

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工作不力，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行为，

以致公司利益受损，而对其进行问责。 

第三条 问责原则 

本问责制度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责任与职权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

合的原则。 

第四条 问责范围 

有下情形之一的，必须依照本制度问责： 

（一）贯彻执行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策等重要工作部署不力，造成严重

后果； 

（二）在思想意识和对外宣传工作方面出现重大问题，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三）用人上不正之风严重，职工反映强烈，或者用人失策、失误造成严重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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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生重大质量或环境污染事故的； 

（五）发生给企业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影响

的特大安全事故和重大案件； 

（六）所管辖的部门和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或者下属出现违反《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不严格执行大额度资金审批制度，在资金预算编制、使用控制过程中

弄虚作假的； 

（七）违反决策程序，搞计划外项目，或任意扩大建设规模或提高建设标准，

造成项目超投资严重的。 

（八）对资金的使用不履行监督职责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 

（九）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认为应当问责的其他

情形。 

第五条 问责程序 

公司每月计划总结会上各部门负责人就各自工作做汇报，根据实际情况，对

存在的问题与工作失误，集体讨论补救措施与应对策略，若出现了以上范围内的

问责情形之一，应当对其进行问责，并由董事会做出处理决定。 

第六条 问责惩处 

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公司董事会出以下处罚： 

（一）对出现以上八条问责情形之一的，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或科室

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酌情给予批评教育、经济处罚、组织处理等处罚措施。 

（二）对出现以上八条问责情形之一，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或科室负责

人及有关人员，由董事会决定对该负责人的任免。 

（三）本制度与绩效考核挂钩，应承担的责任经评估后由董事会认定。 

第七条 问责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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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问责者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书面申

述书，董事会以书面意见回复。 

第八条 附则 

本制度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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